商企一号通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贵州齐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甲方使用乙方企业虚拟总机业务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确立本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合同双方共同执行。

一、合同内容：

乙方根据与甲方协商的企业虚拟总机需求，为甲方提供服务号码为        
二、开通

1. 乙方按照甲方需求制作完毕并上载开通后经甲方相关部门通过后正式交付使用。
2. 服务时间：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　共计     个月
三、付款

1.系统正式开通后3日内，甲方支付乙方业务服务费。金额：    元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须认真履行电信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确保网络畅通。

2、甲方应及时将各种资料提供给乙方。便于乙方进行相关数据的制作。

3、因甲方未按时支付服务费，乙方有权终止提供业务服务和解除合同，并追索甲方欠缴的全部费用。
4、甲方因未按时缴费被停服务的，乙方应于甲方缴清欠费后48小时内为乙方恢复业务服务。

4、甲方承诺所提供的全部资料不涉及侵害第三方权益。如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涉嫌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益，则由甲方负责解决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应诉。如任何第三方对乙方使用甲方所提供资料主张权利，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全部承担。

5、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披露与对方业务有关的资料和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双方均不能向第三方泄露本协议的内容。

五、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壹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期满，甲乙双方若无异议，本协议自动按年续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在本协议履行期间需变更本协议的，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后，方能对本协议进行变更。

六、违约责任

1、双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相应损失并要求终止违约。

2、变更本协议的条款，不影响违约一方当事人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

对于因本协议履行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贵阳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对仲裁有异议的一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免责条款

因不可抗力导致甲乙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有关义务时，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一周内将情况书面告之对方，并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在不可抗力消除后，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本议。

九、协议其他

1、本协议参考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相关法律；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贵州齐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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